




 

得现金对价作为其纳税来源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后，交易对方将不再持有租赁物业，需要取得现金对价以满

足日常运营需要 

2015 年度，五处物业的年租金收入如下表所示: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金额  

长春物业                559.25 

广州物业                304.40 

郑州物业             2,134.95 

沈阳香江好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5,926.86 

深圳市家福特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2,698.00 

合  计          11,623.46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交易对方将不再持有租赁物业，因此，将不再收取较为稳

定的租金收入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交易对方每年将减少 11,623.46 万元以上的租

金收入；同时，交易对方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

36 个月内不得转让，无法变现。为了维持日常运营需要，交易对方需要取得部

分现金对价以满足日常经营需要。 

2. 上市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现金流状况 

从上市公司经营现金流的角度，2013 年度、2014 年度和 2015 年前三季度上

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目 
2015 年 1-9 月 

（未审数） 

2014 年度 

（审定数） 

2013 年度 

（审定数） 

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75,050.22 301,999.83 354,275.80

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,257.71 11,894.13 15,830.17

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1,307.93 313,893.96 370,105.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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